合同编号：

技术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                         
      委 托 人：                         

      （买 方）                          

      受 托 人：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卖 方）                          

中介方：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有效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
填 写 说 明

一、本合同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技术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可推介技术合同当事人参照使用。

二、本合同书适用于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对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

三、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在“委托人”、“受托人”项下（增页）分别排列为共同委托人或共同受托人。

四、本合同书未尽事项，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五、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应在该条款处注明“无”等字样。

技术服务合同

委托人（买方）：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项目联系人：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电    话：                     传真：                  
电子信箱：                                               

受托人（卖方）：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注册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襄王路1号                                     

法定代表人：              鲍桂楠                              

    项目联系人：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襄王路1号                                     

电    话：    0516-85782298        传真：         /          

电子信箱：                                        ​______

中介方：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襄王路1号              

    法定代表人：                孙婷婷                              

    项目联系人：                 徐莉                             

    联系方式 ：0516-85782387 通讯地址：徐州鼓楼区襄王路1号

    电话：   0516-85782298          传真：         /             

电子信箱：                    /                              
本合同买方委托卖方就                                     

项目进行的专项技术服务，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买方委托卖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

1．技术服务的目标：                                   

                                                          。

2．技术服务的内容：                                    

                                                          。   3．技术服务的方式：                                    

第二条  卖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

1．技术服务地点：                                      

    2．技术服务期限：                                      

    3．技术服务进度：                                      

                                                          4．技术服务质量要求：                                  

    5．技术服务质量期限要求：                              

    第三条  为保证卖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买方应当向卖方提供下列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1．提供技术资料：

（1）                                                  

    （2）                                                      

    （3）                                                  

    （4）                                                  

2．提供工作条件：

    （1）                                                  

    （2）                                                      

    （3）                                                  

    （4）                                                  

3．其他：                                              

                                                          。

4．买方提供上述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                

                                                          。

第四条  买方向卖方支付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为：

1．技术服务费总额为：  人民币     元（大写：  万元整 ）                                

2．技术服务费由买方  一次         （一次或分期）支付卖方。 

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1） 合同签订后30日内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     万元整                                                  

卖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和账号为：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徐州市泉山支行                                          

    地址：       徐州市解放南路191号                                          

    账号：       32001718936052505112                                          

第五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

    买方：

1.保密内容（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供的技术服务及相关资料属于技术秘密，有关资料仅限于项目双方有关成员使用和掌握。双方应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技术、经营信息/秘密                                  。

2．涉密人员范围:   涉及本项目的有关人员                。
3．保密期限：     合同签订后2年                       。
4．泄密责任：     若出现泄密事故，泄密方赔偿对履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

卖方：

1.保密内容（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供的技术服务及相关资料属于技术秘密，有关资料仅限于项目双方有关成员使用和掌握。双方应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技术、经营信息/秘密                                 。     

2．涉密人员范围:     乙方课题组成员                    。

3．保密期限：   合同签订后2年                         。
4．泄密责任：   若出现泄密事故，泄密方赔偿对履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   

第六条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求，另一方应当在    3  日内予以答复；逾期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

1．               /                                    
第七条  双方确定以下列标准和方式对卖方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进行验收：

1．卖方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   技术方案，现场培训与技术指导                                    。

2．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  按合同第一、二条的技术内容进行验                                             。

3．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  甲乙双方进行现场验收   。

    4．验收的时间和地点：                                  

                                                          。

第八条  双方确定：

1．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买方利用乙卖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    双    （买、双）方所有。

2．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卖方利用买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    双    （卖、双）方所有。

第九条  双方确定，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

1． 买 方违反本合同第  三、四、五  条约定，应当  向卖方支付违约金总额的 20 %  （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2．  卖  方违反本合同第  一、二、 三  条约定，应当 向买方支付违约金总额的 20 %（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第十条  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买方指定　　　　　　

为买方项目联系人，卖方指定　　　　　　　为卖方项目联系人。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

1．　买方联系人负责提供项目所需的资料　　　　　　　　 　　　　　  　　　　　 　　　　　

    2．  卖方联系人负责项目的设计、跟进与完成                                                  
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一条  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可以解除本合同：

1．发生不可抗力；

    2． 买方未获得项目经费                                                   
第十二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确定按以下第   2   种方式处理：

     1．提交　　/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三条  双方确定：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中所涉及的有关名词和技术术语，其定义和解释如下：

 1．         无                                          

第十四条  与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下列技术文件，经双方确认后，                     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1．技术背景资料：         无                            ；

    2．可行性论证报告：      无                            ；    

    3．技术评价报告：       无                           ；       

    4．技术标准和规范：     无                            ；

    5．原始设计和工艺文件： 无                            ；   

6．其他：              无                             ；

第十五条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 未见事项双方协商解决 。

第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  五  份，甲方一份，乙方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七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买   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卖  方：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中介方：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